
浙江嘉兴储备成品粮公开竞价轮换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5第695号）

一、品种、数量、质量、收获加工年份及包装物要求：
1、轮出标的物：2025年3月份加工粳米1800吨，国标二级，设2个标段，详见交易清单。

轮出标的物质量具体以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实际库点仓库实物为准,轮出仓号为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库0P12、0P16号仓。
2、轮入标的物：2025年9月23日以后加工的粳米1800吨，产地：不限，设2个标段，轮入仓号为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库0P04、0P10号仓。
轮入标的物质量要求：轮入成品粮粳米必须符合GB/T1354-2018大米二级标准及GB 27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食），质量指标具体要求：碎米总量≤15%（其中小碎米含量≤1.5%）；加工精度：精碾；不完善粒含量≤4%；水分含量≤15.5%；杂质总量≤0.25%（其中无机杂质含量≤0.02%）；黄粒米含量≤1.0%；互混率≤5.0%；色泽、气味正常等，保质期为12个月及以上；轮入粳米采用酸度指示剂法进行新陈度检测，要求大米染色呈绿色或浅绿色。
本次竞价轮入的粮食质量将严格按国家标准质量要求执行，若其中有一项标准达不到要求的，则判定为不合格，并作退换货处理。

轮入标的物包装物要求：25公斤白色或透明无覆膜新料编织袋包装，包装物不计价，按0.05公斤/条计（竞得后提供20条编织袋样品）；编织袋包装为食品级，防滑、防霉；不得使用废旧材料制成的编织袋，编织袋必须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编织袋袋口必须使用双道机械缝口，包装物、标识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包装、标签标准等有关规定，注明品种名称、等级、净含量、执行标准、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等内容。具体包装尺寸、规格、注明内容等须统一，成交后经协商按委托方要求执行。
二、轮换方式、货款结算、交提货时间、交货地点 

1、轮换方式及货款结算：本着先进后出的原则，确保成品储备粮数量不轮空。粳米轮入超过500吨后，可预付部分货款，预付货款总额不超过实际接收数量货款总额的80%，余款待第三方检测机构满仓检验合格后，凭发票七个工作日内进行结算；轮出粳米带款提货。
2、交（提）货时间：合同签定后即可开始轮入粳米，轮入粳米要求在2025年10月13日前完成。竞得方若无正当理由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供货。若竞得方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供货，需提交书面延期申请，委托方不同意延期的，竞得方须按时完成入库。委托方同意竞得方延期入库的，竞得方需向委托方交纳延期费，标准为前5日（含）按每日2元/吨、5日以上按每日4元/吨，数量按标段总数量计算，未到一日的，按一日计，以此类推。若因天气、交割库点装卸能力等原因产生延期的，交割接收库点核实情况后可予以减免延期费。无特殊情况，延期送货超10日委托方有权单方终止履行合同，判定竞得方违约并书面通报交易中心。竞得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全额抵作违约金支付给委托方。

轮出粳米按竞价销售成交金额带款提货，在2025年10月20日前完成（具体开始提货时间以委托方通知为准）。竞得方若无正当理由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提货。若因特殊不可控情况确须延长提货的，竞得方应及时向委托方提出书面申请，委托方不同意延期的，竞得方须按时完成提货。委托方同意竞得方延期的，竞得方需向委托方交纳延期仓储费用，具体标准为：①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15日历天（含）内的，费用按每天0.4元/吨收取，数量按照整仓仓容计算；②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15日历天的，费用按每天0.8元/吨收取，数量按照整仓仓容计算；③如同一仓房由多家单位发生逾期提货，则费用由逾期提货单位均摊，数量按照整仓仓容计算。0P12、0P16号仓仓容均为2720吨。无特殊情况，延期提货超30日委托方有权单方终止履行合同，判定竞得方违约并书面通报交易中心。竞得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全额抵作违约金支付给委托方。

3、轮换地点：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库（地址：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大桥村卜家门1号），具体以交易清单为准。

4、交（提）货方式：实行竞得方送（提）货制，由竞得方至委托方指定仓库车板交（提）货，到仓库前一切费用由竞得方负责。委托方原则上只提供工作日提货，竞得人在交（提）货时需提前2天与中心粮库联系发送（接收）事宜并派人到现场办理有关交接手续。竞得方竞得后应合理安排提货计划并及时主动将提货计划告知委托方，因竞得方未合理安排提货计划或未告知委托方具体提货安排或未按委托方提货提醒安排，导致提货完成日期临近时排队提货等原因进而造成延期提货的，违约责任由竞得方承担，委托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禁止使用不符合质量、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运输粮食。装载过化肥、农药、玻璃纤维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或装载过活牲畜和其他污秽物的包装材料及承载用具，须按规定彻底清洗洁净或消毒，未达到食品安全标准不得运输粮食。

三、货物验收办法：

1、验收地点：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库。

2、验收办法：

（1）数量验收：轮入时竞得方将粮食运送至委托方指定仓房前由委托方进行数量验收，数量验收以委托方地磅检斤或清点包装数量为准；轮出时以委托方和竞得方共同清点包装数量为准，损耗在国家规定的合理范围内的，由竞得方承担；超过国家规定的正常损耗由委托方承担。

（2）质量检测：

①竞得方将粮食运送至委托方指定仓房前由委托方进行常规质量检测及酸度指示剂法新陈度检测，不合格的作退货处理。如竞得方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样品送嘉兴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嘉兴市粮油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以嘉兴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嘉兴市粮油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指标为准，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②交货时，每车必须附带检验报告，如未提供，委托方有权拒收。
③成品粮标的全部交割完成后，由委托方委托嘉兴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嘉兴市粮油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进行满仓质量（含卫生指标）检测，如满仓鉴定检测不合格的，由竞得方在委托方规定的时间内负责完成更换符合质量要求的成品粮粳米，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竞得方负责。若竞得方未在委托方规定时间内更换到位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约并没收交易保证金，同时限制其参加本公司今后政策性粮油竞价交易活动。
四、其它说明
1、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行缴纳。竞得方和委托方须提供正式税务发票。

2、如发生粮食市场波动，当地政府需要调节市场供求，竞得方必须服从委托方要求，配合做好相关成品粮出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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